韶关市市级及各县（市、区）2026年粮食生产及撂荒耕地复耕复种扶持奖补政策汇总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	县别
	年份
	政策依据

（相关方案、文件名称）
	资金来源
	资金预算

（拟安排资金）
	补贴对象及补贴标准（简要）

	市本级
	2026
	《韶关市2026年早稻规模种植主体奖补项目实施方案》
	省下达我市2025年粮食生产先进市县激励资金
	800
	对2026年早造在全市县域范围内种植水稻300亩及以上的生产者，市本级安排800万元用于补助（奖补标准（元/亩）=补贴资金总额/符合申报条件的补贴总面积）。

	浈江区
	2026
	1.《浈江区粮食生产补助项目实施方案（2025-2027）》；2.《浈江区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助方案（2026-2028）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267.8
	1.粮食生产补助。补贴对象为2025-2027 年在我区范围内全年连片种植粮食作物 20 亩以上的农户/经营主体：

种植双季稻的，补贴标准为450元/亩；种植水稻+粮食或水稻+其他经济作物，补贴标准为350元/亩；种植其他粮食作物+其他粮食作物的或其他粮食作物+经济作物，补贴标准为250元/亩。

2.撂荒耕地种植补助。2026年1月-2028年12月，复垦并种植粮食作物（水稻、玉米、甘薯、马铃薯和大豆）每亩补贴200元；复垦并种植经济作物（生长期一年以上除外）的复垦撂荒耕地每亩补贴100元。同一撂荒耕地一年只按一季进行补助，最多补助3年。

	武江区
	2026
	《武江区2026年粮食生产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
	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500
	补贴对象为2026年在我区范围内全年连片种植水稻5亩以上的农户/经营主体。以各镇上报符合申报条件的补贴总面积测算奖补标准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奖补标准（元/亩）=补贴资金总额/符合申报条件的补贴总面积（早稻、晚稻资金配比为3：1）。

	曲江区
	2026年
	《曲江区2026年粮油生产补助方案》
	上级财政资金及本级预算安排专项用于粮食生产补助相关资金
	2600
	1.水稻补助：（1）早稻：种植面积20亩（含）-100亩范围内补助200元/亩；种植面积100亩及以上补助250元/亩。（2）中、晚稻：种植面积20亩（含）-100亩范围内补助150元/亩；种植面积100亩及以上补助200元/亩。

2.玉米补助：在旱地每造种植面积50亩及以上补助200元/亩。

3.撂荒耕地补助：撂荒耕地清表费补助（普通撂荒地300元/亩，废弃果园改造耕地500元/亩）；种植环节补助（水稻每季300元/亩、其他粮食作物/油料作物每季250元/亩、其他作物每季150元/亩）。

	乐昌市
	2026
	《乐昌市粮食生产补助方案（2025-2027）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450
	20亩-100亩（含），水稻100元/亩，玉米50元/亩；100亩-200亩（含），水稻150元/亩，玉米100元/亩；200亩以上，水稻200元/亩，玉米150元/亩。

	南雄市
	2026
	《南雄市粮食生产奖补方案（2026—2027年）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4000
	4月25日前移栽5亩（含）以上早稻的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，奖补200元/亩；已享受早稻奖补的同一地块继续种植晚稻的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，追加奖补100元/亩。4月25日前在水田种植20亩（含）以上大豆/甘薯/玉米的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，奖补50元/亩；在旱地单造种植20亩（含）以上大豆/甘薯/玉米的企业、社会组织和个人，奖补100元/亩。

	仁化县
	2026
	《仁化县粮食生产奖补方案（2024－2026年）》
	1.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省级配套项目资金；2.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905
	连片种植早稻20亩（含）以上奖补200元/亩。种植晚稻20亩（含）以上奖补100元/亩。失管果园清理耕地种植粮油作物奖补400元/亩。

	始兴县
	2026
	1.《2024-2026年始兴县粮油生产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助方案》；2.《2024-2026年始兴县粮油生产和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助方案的补充说明》
	1.驻镇帮镇扶村资金；2.省级涉农资金
	1700
	（1）早稻：20亩（含）以上补助450元/亩；

（2）中、晚稻：50亩（含）以上补助220元/亩；

（3）种植花生、油菜籽30亩（含）以上补助200元/亩；

（4）种植玉米、大豆50亩（含）以上补助50元/亩；

（5）水稻集中育秧折合服务大田面积200亩以上补助20元/亩；

（6）按种植粮食作物（水稻、玉米、甘薯、马铃薯和大豆）的复垦撂荒耕地每亩补贴750元标准进行补助；种植经济作物（生长期一年以上除外）的复垦撂荒耕地每亩补贴500元标准进行补助；同一撂荒耕地只补助一次。

	翁源县
	2026
	《翁源县2026年粮食生产奖补方案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270
	1.单造 10-100 亩（不含 100 亩）：每亩奖补 100 元； 
2.单造 100—200 亩（不含 200 亩），每亩奖补 150 元； 
3.单造 200 亩以上，每亩奖补 200 元。

	新丰县


	2026
	《新丰县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奖补方案（2025-2026年）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200
	2025-2026年期间，在我县范围内撂荒耕地上完成复耕复种的农业经营主体按500元/亩标准进行奖补。

	
	2026
	《新丰县粮油生产补助方案（2025—2026 年）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800
	种植早稻 30 亩（含）以上，补助 300 元/亩；

种植中、晚稻 50 亩（含）以上，补助 200 元/亩； 

种植花生 30 亩（含）以上，补助 150 元/亩； 

种植玉米、大豆、甘薯、高粱等其他粮食作物 50 亩（含） 以上，补助 150 元/亩； 

5．水稻集中育秧折合服务大田面积200 亩以上，补助20 元/亩。

	乳源瑶族自治县
	2026
	《乳源瑶族自治县撂荒耕地复耕复种奖补方案(2025—2027年)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100
	在撂荒耕地上完成复耕复种的,按 500 元/亩标准进行奖补(本奖补资金用于奖补撂荒地开荒、复耕的相关费用;实际奖补标准可根据各镇统计上报的面积和下达资金进行调整,奖补资金、亩数保留小数点后两位)

	
	2026
	《乳源瑶族自治县2026年水稻生产补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
	驻镇帮镇扶村资金
	780
	2026年在我县辖区内相对连片种植20亩（含20亩）以上的早稻和中稻、晚稻的生产者。

补助标准：

1.早稻（5月10日前完成种植）。种植相对连片20亩（含20亩）以上，按每亩不高于400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补助。其中：

（1）面积20-50亩（含20亩），每亩补贴300元；

（2）面积50-100亩（含50亩），每亩补贴350元；

（3）面积100亩以上（含100亩），每亩补贴400元。

2.中、晚稻（5月11日后完成种植）。种植相对连片20亩（含20亩）以上，按每亩不高于250元的标准予以一次性奖补。其中：

（1）面积20-50亩（含20亩），每亩补贴150元；

（2）面积50-100亩（含50亩），每亩补贴200元；

（3）面积100亩以上（含100亩），每亩补贴250元。




